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年产500吨塑料遮阳网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年产500吨塑料遮阳网生产建设项目
	石林生态工业集中区核心区
	石林瑞森塑料厂
	江西晨晓环保有限公司
	本项目租用原云南冠益管道有限公司已建成A#标准厂房一栋作为本项目生产车间，建筑面积3600㎡，内设办公区、生产区、成品堆放区、原料堆放区。购置吸料机2台，薄膜挤出机2台，3台拉丝机（1台为备用）、9台编织机、破碎机1台、空压机2台。项目利用外购的再生聚乙烯塑料颗粒为原料，通过挤出、冷却、拉丝、编织等工艺制成塑料遮阳网。租用原云南冠益管道有限公司已建成1#危废暂存间、4#仓库及冷却循环水池作为附属设施，同时新建食堂隔油池、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等环保设施。项目建成共后有两条塑料遮阳网生产线，达产后年产塑料遮阳网500吨。
	一、施工期

本项目租用云南冠益管道有限公司已建成的A#标准厂房作为生产车间，租用其已建成相关配套设施，项目施工期不涉及土建，主要为厂房结构改造、装修和设备安装，施工产生的环境影响已随着施工期的结束消失。
二、运营期

1、大气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有机废气（非甲烷总烃）、粉尘、异味及少量油烟。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①物料贮存场所设置为半封闭型设施，有防雨、防渗、防尘、防扬散和防火措施。

②生产车间设置排气扇，加强车间通风、换气，降低非甲烷总烃、粉尘、异味无组织排放浓度。

③在挤出机的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的废气通入活性炭吸附净化装置，之后通过1根15m高的排气筒从厂房屋顶排放。设计废气引风量为7500m3/h，集气效率≥70%，净化效率≥60%。

④项目上料工序采用自动上料机上料避免人工倾倒造成粉尘外溢，破碎工序在破碎车间内进行，避免露天破碎。
⑤食堂设置1套油烟收集净化装置。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运营期对大气环境影响不大。
2、地表水环境
本项目用水包括冷却循环补充及更换的新鲜水、生活用水。

其中，物料热熔挤出后冷却废水循环使用，定期更换的浓盐水经沉淀后用于场区绿化洒水，不外排；职工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中食堂废水经本项目新建的隔油池预处理后与其余生活污水依托云南百冠塑胶有限公司化粪池处理后达标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项目运营期无工业废水外排，运营期生活污水可达标排至市政污水管网，项目运营期对地表水环境影响不大。
3、声环境
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是破碎机、挤出机、切丝机、编制机等机械设备产生。主要采取如下措施控制噪声：
①强噪声源设备设置于车间内，必须安装减振垫。

②合理布局机械设备，对于噪声值较大的设备，应尽量布置于厂内的中部。

③设置各机械设备操作流程，强化内部培训，按照操作流程使用各类机械设备。

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专人对各机械设备进行正常维护，以免噪声源强增大。

⑤在生产工艺允许的前提下，避免多个强噪声源设备同时使用。

经现状监测，在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厂界噪声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标准，对区域声环境影响不大。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固体废弃物包括一般固体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一般固体废弃物包括残次品、生活垃圾、废包装物、食堂泔水及废油。危险废弃物包括废机油、废活性炭。
其中不合格产品统一收集后使用废料造料机处理后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负责清运处置，废包装物统一收集后外售给相关废旧资源利用单位，废机油与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收集后暂存于项目设置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内，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项目内产生的固体废物能得到综合利用或处理，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